
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　　　　       案號：1060215-1

訴願人：○○○

代理人：○○○

參加人：○○○

參加人：○○○

參加人：○○○

原處分機關：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

住址：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 105 號

訴願人因申請耕地判決分割登記事件，不服原處分

機關 105年 9月 6日新登駁字第 82號駁回通知書，提起訴

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
主    文

原處分撤銷，原處分機關應為准予登記之處分。

事    實

一、緣訴願人於105年 4月 28日檢具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

上字第○○○號分割共有物民事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及

土地所有權狀等資料，請求原處分機關就新竹縣新豐

鄉福龍段○○○地號之土地（以下稱系爭土地）為共

有物分割登記（登記收件字號為新湖字第029260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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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土地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，即

農業發展條例第3 條第11款所稱之耕地，因本案判決

分割後之宗數超過共有人人數，於法令適用上乃有疑

義，經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予以釋示後，

認本件判決與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有違，

原處分機關則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 條第1項第2款規

定駁回其申請，訴願人不服，遂於105年 10月 5日

（原處分機關收文）提起訴願，參加人○○○亦於105

年 12月 7日以書面表示訴願參加之意思及陳述意見，

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
二、訴願意旨略謂：

(一)查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共有新竹縣

新豐鄉福龍段○○○地號之土地，因共有人多次協商

後仍無法達成分割共識，故請求民事法院判決分割，

後經台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○○○5號民事判決，

判決關於系爭土地之分割如附圖：Ａ部分歸訴願人○

○○取得；Ｂ部分歸案外人○○○取得；Ｃ部分歸案

外人○○○取得；Ｄ部分歸○○○取得；Ｅ部分則由

共有人全體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保持共有。該案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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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○○○號裁定駁回案外

人○○○所提之上訴而告確定。

(二)訴願人於 105 年 4月 28 日檢具上開臺灣高等法院 104

年度上字第○○○號民事判決及土地所有權狀等資料，

就系爭土地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分割登記。然原處分機關

於 105年 9月 6日以新登駁字第 000082 號處分駁回訴

願人關於土地登記之申請。

(三)觀本案處分駁回訴願人申請登記之理由，僅有中央機

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5年 8月 23日作成之農企字第

1050225108 號函與內政部於 105 年 8 月 25 日作成台內

地字第 1050432515 函為據，據而認定訴願人所提之本

案判決違反農業發展條例之規定。惟查，農委會函釋與

內政部函釋，對於農發條例第16條第2項所謂「其分割

後之宗數，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｣之理解與適用顯有違

誤。按法律解釋首重文義，而文義與法意之理解並無法

脫離條文立法目的之思考獨立判斷，乃法學解釋方法之

基礎觀念。故適用農發條例第16條第2項關於分割後宗

數不超過共有人人數之限制，必須思考並確認該條之立

法目的為何，方得竟其全功。

3



(四)揆諸農發條例及系爭規範之立法精神，係為避免放寬

耕地分割限制後，造成耕地過度細分，土地權屬過分複

雜，進而妨礙農業合理經營，造成農業經營與發展之負

面效果。故「防止耕地細分｣、「便利農場經營管理｣、「降

低耕地權屬複雜性｣即為該系爭規範之主要目的。是故土

地宗數之計算，是否超過共有人數之判斷，應緊扣著上

開目的為理解與適用，否則豈非拘泥於幾「宗｣土地與幾

「個｣共有人的形式計算，忽略該條限制之真意與其所欲

達成之實質作用？甚至作成與上開目的完全相悖之解釋。

(五)本案判決對於系爭規範之解釋即基於上開立法目的之

理解與追求，判決認為：「然查，系爭土地分隔為單獨

所有部分仍為4筆，符合共有人人數，至Ｅ部分乃屬於

共有之道路用地，並非單獨所有，且亦使共有人分割後

之土地不致形成袋地，增加土地利用效能，從而依前開

說明及農發條例立法目的以觀，Ｅ部分自應不列入分割

後之宗數內，及無違反農發條例第 16條第 2項之限制

規定。｣判決又謂：「臺中高分院91年度上字第376號民

事判決，則認定預留之道路，不在分割之宗數內，並無

違反農發條例第16條第2項之規定，益證方案1保有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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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之Ｅ部分作為道路之用，並無違反農發條例第 16條

第 2項之規定｣，足證本案判決認為分割後之共有之道

路用地，不應列入分割後之宗數計算。

(六)由上可知，本件經法院判決分割後雖分割為 5宗，至欲

留之道路，係供公眾使用且為共有人共有，並非單獨所

有，自不在分割後之宗數內。否則，將使共有之耕地分

割時，未能預留道路供公眾使用，反形成土地利用之複

雜，降低農地利用之便利性，實非立法意旨。是故，本

件Ｅ部分既屬共有之道路用地，並非單獨所有，且亦使

共有人分割後之土地不致形成袋地，增加土地利用效能，

從而依前開說明及農發條例立法目的以觀，本件Ｅ部分

自應不列入分割後之宗數內，並無違反農發條例第 16

條第2項之限制規定。

(七)本案判決並無任何違法之處，本案處分以判決違反農

發條例第16條並進而拒絕土地登記之理由亦不成立。則

原處分機關以違法之見解拒絕人民之申請登記，並錯誤

解釋農發條例第 16條之意義與精神，本案處分實有認

事用法之明顯錯誤，亦與司法實務判決顯已穩定之見解

顯有違背。期鈞會願意妥適衡量訴願人所述情形，平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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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權益保障與農發條例之精神落實，重現民事法院之

確定形成判決等多方考量，作成訴願人有理由之訴願決

定。

三、參加人○○○訴願參加意旨略謂：

本分割案法院判決違反農業條例第16條、內政部92年

6月 19日台內地字地0920008963號函規定，且經函釋，

最終仍依法做出駁回登記。本分割案若依法分割，達成

每位共有人都有獨立聯外通路，有實際上困難，分割

筆數必會超過共有人數。本分割案陸桂珍提出方案二分

割圖，一審就被排除；方案一分割圖違反法律分割規

定，被駁回登記。本人提出重啟新豐鄉福龍段○○○地

號共有土地調解分割建議案，在不違反農業發展條例

第16條、內政部92年 6月 19日台內地字地0920008963

號函規定原則下，再次請○○○或訴願委員專家學者

提出更好的方案。

四、答辯意旨略謂：

（一）本案訴願人於105年 3月 14日至本所申請新豐鄉福

龍段○○○地號耕地分割並於105年 4月 28日申登乙

案，本所於審查後發現本案曾於訴訟期間函詢耕地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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割筆數之規定，並於104年 3月 9日函覆法院，期間訴

願人上訴至最高法院並於105年 1月 20日裁定確定本

案判決分割為五筆土地，顯係與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

第1項第4款規定未符，似有違反法令解釋之虞，乃查

耕地分割法令及登記實務解析─內政部92年 6月 19日

台內地字第0920008963號函。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

2項規定：前項第3款及第4款所定共有耕地，辦理為

單獨所有者，應先取得共有人協議或法院確定判決，

其分割後之宗數，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。如係法院確定

判決，亦應遵循分割後之宗數，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

之基本原則，應請地政事務所將修正後農業發展條例

之規定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首揭函一併函知法院;如共

有人持上開法院之確定判決書判決分割後之宗數超過

共有人人數向地政機關申辦共有物分割登記，地政機

關應予駁回。

（二）本所未敢專擅准駁與否，故函請縣府裁示，縣府隨

即於 105年 6月 21日府地籍字第 1050371431號函請示

內政部，並由內政部於 105年 7月 1日函詢農牧用地中

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;案經內政部 105年 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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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日台內地字第 1050432515號函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105年 8月 23日農企字第 1050225108 號函釋示，本所

遂於105年 9月 6日依函示規定予以駁回本案。

（三）又 99 年 9月 24 日秘台廳民一字第 0990018754 號函

要旨亦有說明：司法院（72）秘台廳（一）字第 01908

號函所稱「法定不許登記之原因」，係指土地登記規則

「依法不應登記者」而言，至法院確定判決所為共有物

分割結果有無該情形，應由受理登記機關依職權認定之

（四）有關共有耕地依本條第1項第4款辦理分割，依貴部

91年 2月 25日台內第字第0910003153號令，已申明其

分割後之耕地「不得有全體共有人維持共有」之情形，

即可排除本條例第2項規定。本所依105年 8月 23日農

企字第 1050225108號函及 105年 8月 25日台內地字第

1050432515 號函所示審慎考量，本案判決所採理由違

反農業發展條例之規定，屬法定不應登記之案件，遂

於105年 9月 6日予以駁回處分

理　　由

一、按「…十一、耕地：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、

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。…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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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.25公頃者，不

得分割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﹕…四、本

條例中華民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，得

分割為單獨所有。…前項第3款及第4款所定共有耕地，

辦理分割為單獨所有者，應先取得共有人之協議或法

院確定判決，其分割後之宗數，不得超過共有人人

數。」為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及第16條明文。又按「有下

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

令依據，駁回登記之申請：…二、依法不應登記者。」

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。

二、卷查訴願人持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○○○號

分割共有物確定判決，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共有物分割

登記，原處分機關因法令適用有疑義，乃經本府及內

政部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釋示，而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105年8月23日農企字第1050225108號函略以：「主

旨：新竹縣新豐鄉福龍段551地號土地，經法院判決

確定共有物分割，涉及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定適用

疑義，…。說明：二、…是以，耕地分割政策除協助解

決共有耕地產權問題外，仍應兼顧防止耕地細分之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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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原意。查本會亦多次函復貴部說明上開規定意旨及

得分割宗數之審認原則，提供實務執行參考；貴部亦

於92年6月19日以台內地字第0920008963號函釋共有

耕地經法院確定判決分割，判決分割後之宗數超過共

有人人數者，地政機關應予駁回；又上開原則既已明

定於法律之中，並建立相關審認原則，故縱經法院確

定判決分割，仍不宜逾越。爰本案法院判決所採理由

違反本條之規定，應屬法定不許登記之原因。三、另查，

有關共有耕地依本條第1項第4款辦理分割，依貴部91

年2月25日台內地字第0910003153號令，已申明其分

割後之耕地不得有全體共有人維持共有之情形，爰無

卷附說明維持一筆全體共有土地作為道路使用，即可

排除本條第2項規定，併予敘明。」。原處分機關審認本

件判決分割後之宗數超過共有人人數，且分割後仍維

持一筆全體共有土地作為道路使用，乃逾越農業發展

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，自屬依法不應登記之事項，

駁回其登記之申請，揆諸前揭函釋內容，固非無據。

三、惟按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824條第4項規定：

「以原物為分配時，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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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。」，又法務部101年9

月11日法律字第10100114660 號函釋略謂：「說明：

二、按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、同年7月24日施行之民法

第824條第4項規定：『以原物為分配時，因共有人之

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，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

有。』揆其立法意旨，係考量法院為裁判分割時，固應

消滅其共有關係，然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，

就共有物之一部，有時仍有維持共有之必要，例如分

割共有土地時，需保留部分土地供為通行道路之用，

爰增訂該項，賦予法院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予分割

之裁量權，以符實際並得彈性運用。又此項共有，應

包括由原共有人全體或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之二種情

形（本條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），合先敘明。三、次按

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但書第4款規定：『本條例

中華民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，得分割

為單獨所有。』係有關共有耕地分割之特別規定，應優

先於民法上開規定而適用。至其分割方法，依耕地分

割執行要點第11點第2項規定，其分割後之耕地不得

有全體繼承人或全體共有人維持共有之情形。惟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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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

第12號及9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7號之研討結

果，略以：『…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但書第4款

規定既謂『得』分割為單獨所有，而非『應』分割為單獨

所有，解釋上自不能排除受訴法院就共有物之某部分

酌定維持共有關係之分割方案。…耕地分割執行要點

第11條第2項規定…，不足以拘束法院，從而地政機

關亦不得以違反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11條第2項之規

定，而不予以登記甚明。』等語，似不認為農業發展條

例第16條第1項但書第4款所定分割方法，係屬耕地分

割為共有之禁止規定。準此，上開規定如經該條例主

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貴部確認非屬分割為共有

之禁止規定，本件貴部來函說明四擬准予登記之意見，

應可贊同。」。

四、查89年1月26日公布施行之修正後農業發展條例第16

條係於第1項前段明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

達到0.25公頃始得分割為基本原則，但為使農業發展

條例修正施行前共有耕地之產權單純化，減少其因共

有之糾紛，乃於第16條第4款明定農業發展條例89年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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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，得分割為單獨所有，

不受分割後單位面積0.25公頃之限制；又依現行耕地

分割執行要點第9點(105年5月6日修正)規定，農業發

展條例第16條第1項但書第3款及第4款規定辦理耕地

分割，原則上固應分割為單獨所有，但依法院確定判

決或和解筆錄就共有物之一部分由全體繼承人或全體

共有人維持共有者，不在此限。且依現行民法第824條

第4項規定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，其目的固在消滅

共有關係，然考量部分共有人就其得分配共有物合併

與否之經濟效益或其他特殊情形，分割後仍有維持共

有之必要者，法院依法已享有就共有物特定部分不予

分割之裁量權，以符實際並得彈性運用。故關於原處

分機關引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8月23日農企字第

1050225108號函釋，以分割後之耕地不得有全體共有

人維持共有為駁回其申請分割登記之理由，揆諸民法

第824條第4項、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9點及法務部101

年9月11日法律字第10100114660號函釋意旨，原處分

難認具有合理及正當之規範目的。

五、又查原處分機關援引內政部91年2月25日臺內地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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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10003153號令釋雖載謂：分割共有物原則上係以消

滅共有關係為目的，因而共有物分割後，各分割共有

人取得單獨所有權，法院為分割共有物之裁判時，除

有依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明示就分得

部分願維持共有者外，亦不能創設新的共有關係，例

如准許土地共有人，就土地一部分請求分割，或僅將

共有物之一部分予以分割，而其餘部分則分歸某部分

共有人共有之情形，然上開分割情形與農業發展條例

第16條第1項但書第4款規定似有未合等意旨，然該函

釋作成後，民法第824條於98年已修正增訂第4項明定

法院得考量個案特殊情形，判決部分共有人就所分配

之部分繼續維持共有。是上開函釋所示法院為分割共

有物之裁判時，除有依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

共有人明示就分得部分願維持共有者外，不能創設新

的共有關係乙節，明顯與修正後上開民法第824條之

規定不符。況該函釋亦載明：「惟如遇有具體個案涉訟

者，自以法院之確定判決為準」之意旨，是原處分機

關援引上開函釋認定訴願人之申請不符合農業發展條

例第16條第1項但書第4款規定，亦忽略本件個案涉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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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經民事法院判決確定，其認事用法，乃有未洽。

六、末查原處分機關審認本件判決分割後之宗數超過共有

人人數，逾越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農業發

展條例規定乙節，惟查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規

定：前項第3款及第4款所定共有耕地，辦理分割為單

獨所有者，應先取得共有人之協議或法院確定判決，

其分割後之宗數，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。是該條文所

稱取得共有人之協議或法院確定判決而辦理分割為單

獨所有者，是否僅指單獨所有之宗數不得超共有人人

數？抑或分割後宗數之計算不分單獨所有或共有，二

者總和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？其無從由立法意旨或相

關函釋得知。然查本案訴願人所持台灣高等法院104年

度上字第○○○號判決理由既已載明，土地分割為單

獨所有部分仍為4筆，符合共有人人數，至分割後仍

屬共有之道路部分，並非單獨所有，且亦使共有人分

割後之土地不致形成袋地，應不列入分割後之宗數內，

即無違反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之限制規定。顯見

民事法院已參照上開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立法目的並

考量土地分割後利用效益而為前開判決，且分割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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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之判決屬於形成判決，於判決確定時即具有形成力。

原處分機關未予究明，即以本件民事確定判決分割後

之宗數超過共有人人數，認定訴願人所請登記案件屬

依法不應登記者，非無違誤。從而，原處分未釐清農

業發展條例第16條之立法目的、意旨及其與民法第824

條之適用上衝突，逕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

款規定駁回訴願人之登記申請，難謂適法妥當。本案

為求平衡人民權益保障並尊重民事法院之確定形成判

決，爰將原處分撤銷，並請原處分機關為准予登記

之處分。

七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81條規定，

決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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